
江门市新会区银洲湖海堤生态化改造工程监

理服务采购需求书

1 项目名称
江门市新会区银洲湖海堤生态化改造工程

监理

2 项目业主情况

建设单位：江门市新会区自然资源局（江门

市新会区海洋局）

地址：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中心南路 17

号自然资源局

联系电话：0750-6653666

联系人：关耀庭

3 中介服务名称 水利工程监理

4
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资质要求

1、具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业

执照或各级政府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颁

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且在有效期内。2、

具有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3、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服务，且服务机构不得

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包本项目。4、服务机

构无不良记录，近三年内没有因违法违规被

国家有关部门予以通报并处罚的情况。

5
服务内容和服

务要求

1、服务类型:水利工程监理。

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

2、服务内容:对江门市新会区银洲湖海堤生

态化改造工程的质量控制、工程进度的控制



、投资控制、工程合同管理、施工安全管理

、信息和文档管理等全过程管理。

3、工期要求：自本项目工程监理服务合同

签订之日起，至缺陷责任期满结束。

4、服务要求:项目施工单位各工序实施、工

程质量及安全管理等内容。

6
合同履行地点

和方式

1、位于江门市新会区银洲湖海堤(双水段、

崖门段、新洲围、新六围)以及江新联围(三

江段、城区段)。2、合同履行方式：满足本

次技术服务采购。

7

公开选取方式

和计价标准

1、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方式：报总价，最高限价 422557.54 元。

3、计价标准：该项目新会区财政评审中心

监理费用预算审定价为最高限价。此价格已

包含中选人为完成合同规定的所有工作内

容、所有工作量和后续服务的全部费用以及

承担合同明示和暗示的一切风险、义务、责

任等所发生的费用。由中选人支付的所有税

费、保险费、专家评审费、项目考察费、交

通费、差旅费等都也包含在上述费用中，采

购人不予另行支付。

8 服务时间 自本项目工程监理服务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缺陷责任期满结束。

9 结算方式 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价的 30%，项目完工后



支付至合同价的 95%，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及

财政结算评审后支付至合同价 100%。款项支

付需按财政部门审批支付流程进行。

10 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

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对方

可以要求其支付合同款。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

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

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

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11
补充合同和解

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

可以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

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

式解决。——必须明确选定诉讼还是仲裁，

两者都选或者两者都不选，该条款无效。

13 备注 响应方案需提供资料要求：



1、报价函（报总价）。

2、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业执照

或各级政府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颁发的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且在有效期内。

3、具有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

。

4、中介机构不属于“信用中国”失信被执

行人(提供截图)。

5、人员配备情况一览表，要求：至少配备1

名总监理工程师、1名监理工程师、1名监理

员。同一人员不得同时兼任以上岗位，拟派

的技术人员须具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主管部门颁发的职称证书，且未处于国家、

广东省、江门市的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

行政处罚中规定的停止执业期限内。【提供

相应资质证书复印件及其在本企业(或其分

支机构)缴纳社保的证明(需提供在本企业(

或其分支机构)2026年1月至2026年5月任意

两月缴纳社保证明】

6.中介机构业绩要求：中介机构近年（2019

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承接过的水利工

程监理不得少于三项（须提供中标通知书或

发包（成交）通知书、监理合同 ；

7、针对本次项目的工程监理实施服务方案
。

(注：以上材料均须加盖单位公章)




